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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

 近年，食物中的縮水甘油酯成為關注焦點。 

 我們進食後，食物中的縮水甘油酯會在體內分
解，釋出危害健康的縮水甘油。 

 海外的食物安全主管機關正採取行動，着手規
管食物中縮水甘油酯的含量。 

 

 



什麼是縮水甘油酯？ 

 縮水甘油酯是油脂精煉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，主
要存在於精煉油脂和含油脂的食物中。 

 縮水甘油酯： 

 在油脂精煉脫臭過程中形成 

 由甘油二酯 (又稱二酸甘油酯) (DAG) 產生  

 在長時間高溫(>240oC)環境下產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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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中縮水甘油酯的來源 —  

精煉植物油 
 精煉植物油 

 棕櫚油的縮水甘油酯含量一般較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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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油的縮水甘油含量(歐盟的數據) 

棕櫚油 

資料來源： 

歐洲食物安全局(2016) 

特殊油脂 椰子油/油脂 粟米油 

棕櫚油/油脂 棕櫚核仁油/油脂 花生油 

菜籽油 大豆油 葵花籽油 

縮水甘油(微克∕公斤) 



食物中縮水甘油酯的來源 —   

嬰兒配方產品 

 含精煉植物油的食物 

 例如嬰兒配方產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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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嬰兒配方產品含有縮水甘油酯？ 

 精煉植物油是嬰兒配方產品的其中一種主要成
分 

 以符合嬰兒配方產品的成分組合規定，為嬰兒提供
足夠營養。 

 部分嬰兒配方產品含棕櫚油成分 

 一些研究顯示，含棕櫚油的食品，其縮水甘油酯水
平較不含棕櫚油的食品為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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縮水甘油酯為何引起關注？ 

 動物研究發現，縮水甘油對動物造成以下影響： 

 神經系統毒性 

 腎臟毒性 

 減低生育能力 

 具基因毒性 

 致癌 

 

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現時把縮水甘油列為第2A組物
質(可能令人類患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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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研究 

 海外機構有就食物中縮水甘油酯的含量進行研究，
並評估從膳食攝入縮水甘油酯對健康帶來的影響。 

 油脂中的縮水甘油酯 

 精煉植物油是食物中縮水甘油酯的主要來源，不同精煉
植物油的縮水甘油酯含量各異。 

 歐洲食物安全局(2016年)： 

 油脂的縮水甘油酯含量(中間水平的平均值)：每公斤1176微克 

 “棕櫚油脂”的縮水甘油酯含量最高：每公斤3955微克 

 “棕櫚油脂”以外其他油脂的縮水甘油酯含量：每公斤15至650

微克 

 人造牛油及相關脂肪的縮水甘油酯含量：每公斤361微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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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研究 

 其他食物中的縮水甘油酯 

 除油脂外，其他含精煉植物油的食物亦含有縮水甘
油酯 

 歐洲食物安全局(2016年)： 

不同種類食物的縮水甘油酯含量各異 

其含量水平由每公斤0.4至149微克不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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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研究 

 嬰兒配方產品中的縮水甘油酯 

 美國、加拿大、巴西等地的嬰兒配方產品都驗出縮水
甘油酯。 

 歐洲食物安全局的研究(於2016年發表):  

每公斤87微克(中間水平的平均值) 

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∕世界衞生組織食物添加
劑聯合專家委員會和歐洲食物安全局等機構的多
項研究顯示，嬰兒配方產品中的縮水甘油酯，可
能會對嬰兒(尤其是食用配方產品的嬰兒)的健康
造成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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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研究 
 消費者委員會在2017年和2018年發表有關研究結果，引
起市民對食物中縮水甘油酯的關注。 

 2017年7月有關食油的研究 

 檢測了60個食油樣本 

 46個樣本(77%)含縮水甘油酯 

 縮水甘油酯含量：每公斤67至2000微克 

 2018年4月有關牛油和人造牛油的研究 

 檢測了30個人造牛油和牛油樣本 

 所檢測的人造牛油和塗抹醬，大多含縮水甘油酯∕縮水甘油 

 縮水甘油酯∕縮水甘油含量：每公斤13至640微克 

 本地未有就其他食物(如嬰兒配方產品)進行縮水甘油酯含
量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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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機關的建議和標準 —  
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∕世界衞生組織聯合
食物添加劑專家委員會 

 專家委員會認為，由於縮水甘油具基因毒性，
並可誘發癌症，故不宜就縮水甘油訂定健康參
考值。 

 建議採取適當措施，把油脂中縮水甘油酯和縮
水甘油的含量降低。特別是用於配製嬰兒配方
產品的油脂，尤應注意減低當中的縮水甘油酯
和縮水甘油含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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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機關的建議和標準 —  

食品法典委員會 
 食品法典委員會並未就食物中縮水甘油酯和縮水
甘油的含量訂定標準。 

 食品法典委員會正草擬一份有關減少精煉油和以
精煉油製作的食品中氯丙二醇酯及縮水甘油酯的
含量的實務守則。 

 包括不同方面的建議 ： 

在榨油和煉油過程中，採納的優良生產規範 

配製食品(包括嬰兒配方產品)時，選擇和使用精煉
油 

例如選擇縮水甘油酯含量較低的精煉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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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機關的建議和標準 — 歐盟 
 歐盟在2018年2月就四類食物的縮水甘油酯含量訂定上限，
作為規管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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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資料來源：委員會規例(歐盟)第2018/290號) 

食物(1) 最高含量 

(微克∕公斤) 

4.2 縮水甘油酯(以縮水甘油計) 

4.2.1 市面上供最終消費者選購或用作食物 (4.2.2

項所列食物除外)原料的植物油脂  

1 000 

4.2.2 用於製造供嬰幼兒食用的嬰兒食品和穀基類
加工食品的植物油脂 (3) 

500 

4.2.3 嬰兒配方產品、較大嬰兒配方產品和嬰幼兒
特殊醫用食品(粉狀)(3)(29) 

75  (至2019年6月30日為止 )  

50  (由2019年7月1日起 )  

4.2.4 嬰兒配方產品、較大嬰兒配方產品和嬰幼兒
特殊醫用食品(液狀) (3)(29) 

10 .0  (至2019年6月30日為止 )  

6 .0  (由2019年7月1日起 )  



食物安全中心的跟進行動 

 繼續留意最新情況 

 海外方面 

市場情況 

標準和建議 

 本地方面 

將於2019年1月展開一項有關縮水甘油酯的研究，
以了解本地情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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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完~ 


